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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01    证券简称：汇嘉时代    公告编号：2017-017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7年 4月 20日 15:30-16:3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

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谈”栏目以网络互动的

方式召开了“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

会”，就投资者比较关注的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和沟通。现将本次说明会召

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会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 15:30-16:3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网

址：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谈”栏目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公

司董事会秘书董凤华女士、财务总监胡建忠先生参加了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进

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投资者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公司 2016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公司就此

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答复，具体回复如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规定，并参照《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后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经天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115,309,909.40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6,610,080.49 元；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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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21,748,345.61 元，实现净利润 18,215,355.12 元。依据《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1,821,535.51 元，2016 年

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6,393,819.61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43,769,674.66元，2015年度未向股东分配利润，则 2016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 260,163,494.27 元。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可供分配利润情况及现金流状

况，公司 2016 年度权益分派预案为：以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股本

240,000,000 股为基数，按每 10股派 0.81 元(含税)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9,44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公司 2016

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本次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用途主要包括以下三项：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租赁昌吉市汇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业地产投

资建设昌吉汇嘉时代购物中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昌吉汇嘉时代购物中心建设

项目计划于 2018年开业运营，项目投资建设总额预计为 28,615万元主要用于设

备购置及装修装饰工程，该项目目前处于项目设计、筹备阶段。2、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

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议案》，公司作为主发起人和两家全资子公司共出资 18,000

万元，与两家合伙企业共同设立乌鲁木齐汇嘉时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工商行

政管理机构最终核定为准）。3、公司与宁波杉杉商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共同

设立乌鲁木齐杉杉汇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最终核

定为准），本公司拟出资 12,000 万元，进行奥特莱斯项目开发运营事宜。公司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后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的相

关规定。 

 

本次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网

址：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访谈”栏目。 

感谢各位投资者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支持公司发展的广

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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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